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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4年 3月 11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食物安全條例》的實施情況 

 

目的  
 
.   本文件就《食物安全條例》 (下稱 "《條例》 ")(第 612章 )
的制定提供背景資料，並概述委員就《條例》的實施情況提出

的關注。  
 
 
背景 

 
《條例》的制定  
 
2.  為加強對食物安全的立法管制，《食物安全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於2010年 6月 2日提交立法會。《條例草案》

旨在為食物安全管制措施訂定條文，當中包括  
 

(a) 設立食物進口商和食物分銷商登記制度；  
 
(b)  規定食物商須妥為備存交易紀錄，藉以提高食物溯源能

力；  
 
(c)  賦權訂立規例，按風險評估結果加強對特定食物類別的

進口管制；及  
 
(d)  賦權主管當局作出命令，禁止進口和供應問題食物及命

令回收該等食物。  
 

3.  內務委員會在 2010年 6月 4日的會議上成立法案委員會， 
詳細研究《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及其修正案於 2011年 3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獲得通過。《食物安全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於 2011年 4月 15日刊登憲報， 訂明該條例 (第 3部及第 2部第 1分部  
除外 )於 2011年 8月 1日生效。為了讓業界有充分時間適應新的規

定，《條例》第 3部及第 2部第1分部，即備存食物紀錄及食物進

口商及分銷商須登記的規定，於 2012年 2月 1日開始生效。  
 
食物進口商和食物分銷商登記制度  
 
4.  《條例》規定食物進口商和食物分銷商須向食物環境衞

生署署長 (下稱 "食環署署長 ")登記。登記有效期為 3年，可每次

續期 3年。為方便業界，已根據《條例》附表 1中的其他條例登

記或取得牌照的食物進口商或食物分銷商均獲豁免登記。  
 
備存食物紀錄的實務守則  
 
5.  《條例》引入食物追蹤機制，以確保政府當局在遇上食

物事故時可更有效追蹤食物來源及迅速採取行動。食物商須就

獲取食物及供應食物備存有關商號的交易紀錄，而食環署署長

獲賦權查閱這些紀錄。《條例》第 43條訂明，食環署署長可發

出實務守則。《備存食物紀錄的實務守則》 (下稱 "《守則》 ")已
於 2011年 7月 15日刋憲，就業界為遵從《條例》第 3部有關備存

紀錄的規定應採取的行動提供指引。  
 
6.  根據《守則》，就每項交易備存的紀錄並無指定格式， 
但該等紀錄須包括： (a)交易日期； (b)供應商的姓名或名稱及聯

絡詳情； (c)有關食物從何處進口 (只限進口食物 )； (d)獲供應有

關食物的人士 (即買方 )的姓名或名稱及聯絡詳情；及 (e)食物的描

述，包括總數量。漁民如捕撈本地水產並在香港供應該等水產，

須備存捕撈紀錄，當中包括捕撈的日期或期間、捕撈漁獲的常

用名稱、總數量及捕撈地區。  
 
7.  根據《條例》第29條，食環署署長可藉書面豁免任何人，

使其無需遵守備存紀錄的規定。在決定是否批予豁免時，食環

署署長可在切實可行及合理的範圍內，盡量考慮食環署署長認

為適當及與該個案情況有關的各項因素，包括 (但不限於 )： (a)
給予豁免會否對公眾健康構成任何不適當的威脅； (b)申請人是

否設有機制確保所供應的食物適宜供人食用； (c)申請人過往的

紀錄 (例如以往因違反《條例》或《公共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 )
而被定罪的紀錄 )； (d)在根據《條例》第 3部備存所需紀錄方面

有沒有真正及實際的困難； (e)有關食物會否作慈善用途；及 (f)
有關食物的類別和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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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情況  
 
8.  根據《條例》，任何人未有登記而經營食物進口或分銷

業務即屬違法，違例者最高可被判罰款 5萬元及監禁 6個月；而

任何人沒有遵從備存紀錄規定亦屬違法，違例者最高可被判罰

款 1萬元及監禁 3個月。  
 
9.  根據政府當局於 2012年 7月向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

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提供的文件，食物安全中心 (下稱 "中
心 ")着意推廣宣傳，以確保《條例》於 2012年 2月全面生效後首 6
個月內順利實施。倘發現食物商違反《條例》的規定，便會發

出口頭警告，要求食物商在兩星期內作出更正。若食物商在兩

星期內仍未能遵辦，中心便會發出警告信，要求食物商採取行

動，在兩星期內符合《條例》規定。否則，中心便會提出檢控。 
 
10.  據政府當局表示，經過首 6個月的宣傳和教育後，執法

策略會在 2012年 8月 1日至 2013年 1月 31日期間收緊。若在巡查中

發現食物商未依《條例》登記或備存紀錄，便會向有關食物商

發出警告信，要求採取行動，在兩星期內符合《條例》規定。

若食物商未能遵辦，便會提出檢控。從 2013年 2月 1日開始，若

發現有違規情況，會直接提出檢控。  
 
 
委員的關注事項 

 
11.  事務委員會於 2012年 7月 11日的會議上討論與《條例》

的實施情況有關的事宜，而委員的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備存紀錄及登記的規定  
 
12.  委員關注小型零售商在遵從備存紀錄的規定方面有否

遇到困難。有委員擔憂濕街市的檔戶或未能有系統地備存其交

易紀錄，以致在出現食物事故時或未能追查供應來源。  
 
13.  政府當局表示，食物零售商 (包括食肆 )如只向最終消費

者作零售供應，則只須保存購入來貨紀錄。由於市民通常會知

道有關食物來自哪個零售單位，中心便會透過有關的零售商的

來貨紀錄，追蹤到向其供貨的來源。依政府當局之見，為期 6個
月的宣傳及教育，能讓食物業界增加對有關規定的認識。  
 
14.  據政府當局表示，在  2012年 2月 1日至 6月 6日期間，中

心人員巡察了 554間處所，並向 47個沒有按《條例》規定備存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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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的食物商發出口頭警告。政府當局指出，在該段期間，由於

中心已針對選擇可疑的食物商進行視察，因此，不遵從的百分

比或會較整體平均比率為高。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有關

的食物商都十分合作，並已在收到口頭警告後於限期前採取更

正行動。  
 
15.  亦有委員關注到農戶須就 3年期的登記繳交 195元的費

用，而食物零售商則無須登記的理由。政府當局解釋，已根據

《條例》附表 1中的其他條例登記或取得牌照的食物商均獲豁免

登記，因此，由食環署署長發出各類食物業的准許或牌照的持

有人無須在《條例》下登記。  
 
巡查及執法  
 
16.  有委員就當局如何訂定其執法行動的優先次序及選擇

視察處所的準則提出詢問。有意見認為，中心應特別留意超級

市場出售的高風險食物，如刺身、壽司及生蠔。  
 
17.  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根據多項因素，包括食物業處所

的風險分類及經營模式，以決定視察各類處所的先後和次數。

因此，經營高風險食物 (如刺身、壽司及生蠔 )的食物業將會是重

點視察的對象。小商戶、售賣傳統食物的商鋪及在互聯網分銷

食物的網站等亦會列為視察的對象。政府當局進而表示，任何

食物處所若出售如刺身、壽司及生蠔等限制出售的食物，須領

取相關牌照。由於食物處所的營運者若未能合格通過中心食物

監察計劃的微生物評估，須承擔法律責任，這些營運者應妥為

推行發牌條件所載列的預防措施，以避免發生食物事故。  
 
 
最新發展 

 

18.  政府當局將於 2014年 3月 11日就實施《條例》的進度向

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的情況。  
 
 

相關文件 

 
19.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3月 4日



附錄 

 

《食物安全條例》的實施情況的相關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0年 2月 9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1年 3月 30日  《食物安全條例草案》委員會

報告  
 

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2年 7月 11日  
(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3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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